
 

连云港石化有限公司高端新材料项目 

环境影响评价一次公示 

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相关要求，对“连云港石化有限公司

高端新材料项目”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众参与信息公示，使项目建设可能影响区

域内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所了解，并通过公示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的态度

和建议，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。 

一、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

项目名称：高端新材料项目； 

建设性质：新建； 

建设地点：连云港石化有限公司现有主厂区内和绿色化学新材料产业园内预

留空地； 

项目投资：782002 万元人民币； 

建设内容：1 套 12 万 t/a 丁二烯抽提装置、1 套 5 万 t/a 1-丁烯装置、1 套 10

万 t/a 聚烯烃弹性体（POE）装置、1 套 90 万 t/a 聚乙烯装置（45×2）、1 套 10

万 t/a α-烯烃（LAO）装置及配套公辅工程。 

二、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

建设单位：连云港石化有限公司  

通信地址：江苏省连云港徐圩新区石化产业基地 

联系人：马工      联系电话：0518-82106110 

三、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

评价单位：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通信地址：南京市玄武区红山路 5 号律政中心 B 座 

联系人：张工        联系电话：025-86773137 

邮编：210042           传真：025-86773137 

电子邮箱：373173189@qq.com 

四、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



 

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：搜集资料、现场踏勘、调查分析、环境现状调查

与监测、工程分析、环境影响预测评价、综合分析（环境措施、清洁生产及循环

经济、总量控制等）得出结论、编写报告书、专家评审、送环保部门审批。 

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内容：在现场踏勘、监测调查现有工程的基础上，分析

本工程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，运行期所造成的各类环境影响，针对不利影响提出

环境保护补充措施。 

五、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

公众可以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或者其他便利的方式，向建设单位或者环境

影响评价单位提交书面意见或电话咨询。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项目《环境影响

报告书》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，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、建议向项目的建

设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。 

［注］：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。 

六、公参意见调查表 

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，可按照下方附件格式要求填写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，请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

和意见（注：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规定，涉及征地拆迁、财产、

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）。 

 

 

连云港石化有限公司  

 



 

附件 1 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

 
填表日期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项目名称  

一、本页为公众意见 

与本项目环境影

响和环境保护措

施有关的建议和

意见（注：根据

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办法》

规定，涉及征地

拆迁、财产、就

业等与项目环评

无关的意见或者

诉求不属于项目

环评公参内容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内容，若本页不

够可另附页） 

二、本页为公众信息 

（一）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

姓   名  

身份证号  

有效联系方式 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 
 

经常居住地址 
xx 省 xx 市 xx 县（区、市）xx 乡（镇、街道）xx

村（居委会）xx 村民组（小区） 

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

（填同意或不同意） 

 

 

 

（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） 

（二）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

单位名称  

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

有效联系方式 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 

 

地    址 
xx 省 xx 市 xx 县（区、市）xx 乡（镇、街道）xx

路 xx 号 

注：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，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

能公开的具体信息。 

 

 


